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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長期照顧 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營養餐飲服務 

特約需求說明書 

壹、依據：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 

  二、107年長期照顧十年 2.0整合計畫。 

  三、老人福利法。 

  四、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五、行政程序法。 

貳、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雲林縣政府。 

參、主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肆、應備文件：  

     （1）申請書。 

     （2）特約契約 1式 4份(請核完單位大小印及騎縫章)。 

      (3) 其他：「長照提供者申請特約應檢具文件一覽表」應備文件(如附表)。 

伍、期程：自簽約日起至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1日止。 

陸、實施步驟： 

  一、締約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應備文件(文件如為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 

      核章)，裝訂成冊密封後，以郵寄掛號或專人送達方式送至雲林縣政府社 

      會處（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22號 2樓）。 

二、受理申請期間: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  

  三、履約期間應配合雲林縣政府相關政策及長照業務推展，提供相關資料及 

      接受評核。 

柒、長期照顧服務補助標準：依衛生福利部「107年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政策性獎 

    助經費申請作業規定暨獎助項目及基準」辦理。 

捌、上述締約文件送達後，本處保有最後審查權，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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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長期照顧 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營養餐飲服務 

特約申請書 

申請單位全 銜 
 

單位地址 
 

負 責 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承辦人員/ 職 稱  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E-MAIL  傳真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項目/區域 
 

服務 

區域 
□莿桐 □大埤 □土庫 □二崙 □東勢 □北港 

□斗六 □斗南 □虎尾 □褒忠 □崙背 □四湖 □口湖 

□林內 □古坑 □元長 □西螺 □台西 □麥寮 □水林 
 

   附件 
一、「長照提供者申請特約應檢具文件一覽表」應備文件。  

二、統一編號證明文件。  

  (申請書請置於第 1頁，其他文件依序排列)  

雲林縣政府社會

處審核填寫 

審查結果 

(第一次) 

□通過。 

□資料不完整，尚缺資料: 

                           

                           

 審查人員簽章 

 

審查結果 

(第一次) (第二次) 

□通過。 

□不通過。 

 審查人員簽章 

 

 


